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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定向发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2024〕天衡福非字第 0193-04 号 

致：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接受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

指派陈璐新律师和李艾璘律师，担任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事宜的

专项法律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

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天衡律师现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审查

部 2025 年 1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福建闽瑞新合纤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申请

文件的审核问询函》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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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释义 

《法律意见书》引言中的释义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律师声明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与《法律意见书》

一并使用。《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另有明确表述外，《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声明事项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负责人和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印章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各份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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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关于发行对象 

“申请材料显示，本次发行对象中，福建绿舟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兴华控制的企业，主要从事纤维日化产品分销等业务，目前尚

未进行对外投资。请发行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1）结合福建绿舟投资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至今的经营情况和运营情况等，包括但不限于收入、成

本、净利润、主要供应商和客户情况，补充披露该对象是否属于为本次认购设立的

持股平台，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2）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

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权益变动与收购》的相关规定核实该发行对象

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情况是否正确。” 

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天衡律师进行了如下查验： 

1、审阅了福建绿舟投资成立至今的销售合同、采购合同、银行流水、相关业务

发票、财务报表及员工社保缴交记录等文件； 

2、审阅了福建绿舟投资股票证券账户交易明细； 

3、审阅了福建绿舟投资合伙人实缴出资银行单据、验资报告等资料； 

4、访谈福建绿舟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了解其经营情况和运营情况； 

5、取得了福建绿舟投资出具的关于所认购股份限售的承诺。 

（一）福建绿舟投资的经营情况和运营情况 

福建绿舟投资的主营业务为纤维日化产品分销，同时还进行股权、证券类投资，

其经营情况和运营情况具体如下： 



补充法律意见书 

- 4 - 

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内容 2024 年度 2025 年 1 月 

营业收入 109,979.90 元 132,000.24 

营业成本 100,002.50 元 100,000.56 

净利润 -2,858.93 元 29,041.47 

2、主要客户和供应商 

福建绿舟投资主要从事纤维日化产品分销业务，从日化产品的工厂采购货物后

销售给相关区域的商超、母婴店等终端渠道，目前主要分销的产品为婴儿纸尿裤等，

福建绿舟投资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情况如下： 

名称 
所在 

区域 
类型 经营范围 

晋江市皇允卫生

用品有限公司 
泉州市 供应商 

制造及销售：卫生用纸制品（卫生巾、

纸尿裤、湿巾），非医用日用防护口

罩、无纺布；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福州仓山许春雨

母婴店 
福州市 客户 

一般项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品销

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鞋

帽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互联网销

售 

松溪县黄理明母

婴店 
南平市 客户 一般项目：母婴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 

分销商在供应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商超、母婴店等终端渠道一般销售多种商

品，涉及多个品类和品牌，如果终端渠道直接向工厂采购，采购流程较为繁琐，管

理成本较高，而分销商可以帮助商超、母婴店等终端渠道在获得所需商品的情况下

简化采购流程，提高效率。 

闽瑞股份与福建绿舟投资上述客户、供应商无业务往来，也无关联关系。 

除上述纤维日化产品分销业务外，福建绿舟投资同时开展了以自有资金进行股

票证券投资业务，证券投资业务自 2024 年 12 月开始实施，主要投资上市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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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三板公司股票。截至 2025 年 2 月 12 日，福建绿舟投资股票账户余额为

104,805.00 元，股票交易金额合计为 1,153,998.90 元。 

根据对福建绿舟投资关于其未来发展规划的访谈确认，福建绿舟投资主营业务

包括纤维日化产品分销业务和对外投资业务，在纤维日化产品分销业务方面，福建

绿舟投资致力于成为福建省内日化产品知名分销商，整合日化产品供应链，为上游

日化生产商和下游终端销售渠道提供供应链服务。在对外投资方面，福建绿舟投资

积极关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一级市场投资机会，计划在消费和新材料领域进行布局。

同时，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二级市场投资。 

福建绿舟投资本次拟认购 4,985.90 万元闽瑞股份的股票。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 1-6 月，发行人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60,538.09 万元、76,078.05 万元和

48,513.35 万元，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5,832.22 万元、7,315.71 万元和 5,267.49 万

元，发行人的盈利能力较强且近年来保持快速增长。出于对发行人未来发展的信心，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兴华通过福建绿舟投资参与本次发行增持发行人股票，得到了

发行人广大机构投资者的认可。 

福建绿舟投资参与本次发行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以自筹资金为

主，自筹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借款。福建绿舟投资参与本次发行为实际控制人

增持发行人股票，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此外，福建绿舟投资作为陈兴华的家族产业投资主体，未来在合伙企业层面可

能引入其他家族成员。出于家族财产安排的考虑，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由福建绿舟

投资作为认购主体，是为了将这部分股份未来与家族成员共享，故本次发行陈兴华

通过福建绿舟投资来进行认购，而非直接认购。 

3、福建绿舟投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不属于为本次认购设立的持股平台 

（1）福建绿舟投资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关于“投资者参与

创新层股票交易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二）实缴出资总额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的合伙企业……”的要求。 

根据福建绿舟投资合伙人实缴出资的银行单据、验资报告等资料，福建绿舟投

资实缴出资总额为 100 万元，符合前述要求。福建绿舟投资已开立全国股转系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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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账户，证券账户为 080****392，福建绿舟投资具有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权限，符

合全国股转系统投资者适当性要求。 

（2）福建绿舟投资不属于为本次认购设立的持股平台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 号》的规定，“单纯以认

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

不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不得参与非上市公众公司的股份发行。” 

如前所述，福建绿舟投资主要从事纤维日化产品分销业务，同时还进行股权、

证券类投资，具有实际经营业务，不属于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不具有实

际经营业务的公司或合伙企业持股平台，不存在违反《监管规则适用指引——非上

市公众公司类第 1 号》监管要求的情形。 

综上，经查验，天衡律师认为，福建绿舟投资具有认购本次定向发行股份的权

限，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定的投资者适当

性要求。福建绿舟投资的主营业务为纤维日化产品分销，同时还进行股权、证券类

投资，具有实际经营业务，不属于《监管规则适用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类第 1

号》所认定的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不具有实际经营业务的持股平台。 

（二）福建绿舟投资所认购股份的限售情况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2 号——权益

变动与收购》规定：“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人数发生变

化，但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挂牌公司自事实发生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内披露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变化情况公告即可。同时，

挂牌公司应当比照《收购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对新增的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股

份办理限售手续；限售期为自其成为一致行动人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陈兴华持有福建绿舟投资 99%财产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

合伙人，福建绿舟投资系陈兴华的一致行动人，即福建绿舟投资本次认购完成后新

增为陈兴华的一致行动人。根据前述规定及发行人、福建绿舟投资出具的承诺，发

行人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对福建绿舟投资认购的新增股份登记时按规定办理法定

限售手续，限售期为自福建绿舟投资成为一致行动人之日起的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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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天衡律师认为，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

适用指引第 2 号——权益变动与收购》的相关规定，福建绿舟投资就本次发行认购

的新增股份应当按规定办理法定限售手续，限售期为自福建绿舟投资成为实际控制

人陈兴华一致行动人之日起的 12 个月。 

专此意见！ 




